附件
石家庄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bookmark: _GoBack]关于明确石家庄航空口岸限定区域范围
及管理要求的通告
（征求意见稿）

为规范口岸限定区域管理，维护人员和交通运输工具正常出入境秩序，优化口岸服务，提高通关效率，促进对外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确保石家庄航空口岸安全、顺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边防检查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现将石家庄航空口岸限定区域范围及管理要求通告如下。
一、口岸限定区域范围划定依据
口岸限定区域是指为保障边防检查机关正常执行公务和维护出境、入境秩序所划定的管理区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2013年7月1日起施行）第六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边防检查条例》（1995年9月1日起施行）第四条、公安部《关于出境入境人员和交通运输工具边防检查有关事项的通知》（公境〔2013〕1500号）第十二条、公安部《国家对外开放口岸边防检查现场设施建设标准》文件精神，按照因地制宜、有效封闭、有利管理、保证安全的原则划定口岸限定区域。
二、石家庄航空口岸限定区域范围
（一）国际客运出发口岸限定区域：由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T1航站楼国际出发大厅边防检查候检区域开始向内延伸至机舱门，包括执行任务的摆渡车；
（二）国际客运到达口岸限定区域：由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机舱门开始向内延伸至T1航站楼边防检查验证台后边检工作区，包括执行任务的摆渡车；
（三）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国际货运边检查验专区及停机位；
（四）交通运输工具从临时开放口岸或者指定地点出境入境的，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划定口岸限定区域。
（五）今后新建对外开放的航空口岸限定区域参照此文件的设置方法进行划定。
三、口岸限定区域管理要求
（一）石家庄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依法依规对口岸限定区域实施管理，维护正常出境入境秩序，防范和打击各类跨境违法犯罪活动。进出口岸限定区域的人员和交通运输工具，应当接受边防检查机关的检查和管理。
（二）对因执行公务需要进出口岸限定区域的公安机关、解放军、武警部队等部门的有关人员和车辆，可以凭工作证件、工作证明、相关函件等进出口岸限定区域。对海关等口岸查验单位工作人员以及执行抢险救灾、抢救伤病员、处置突发情况等紧急任务需临时进出口岸限定区域的人员和交通运输工具，边检机关查验工作证件并提供必要通行便利。
（三）石家庄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应加强与有关职能部门协作配合，口岸运营管理单位应切实履行自管职责，配合做好口岸限定区域管理工作，共同维护正常出入境管理秩序。边防检查机关会同口岸运营管理单位通过物理隔离、电子门禁、电子围栏、视频监控等方式对口岸限定区域实施封闭隔离和管理，严禁无关交通运输工具和人员进入口岸限定区域。口岸运营管理单位发现口岸限定区域违法违规行为时，应及时向边防检查机关报告。
（四）石家庄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通过实地巡查、视频监控等方式对口岸限定区域进行管理，必要时可以对口岸限定区域实施警戒。
（五）对于未经边防检查机关批准进入口岸限定区域或扰乱口岸限定区域管理秩序的，由石家庄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依法予以处罚，对口岸限定区域内发生的刑事、治安等边检检查机关不具备管辖的案事件，按规定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石家庄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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